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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在臺原有戶籍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許可辦法」，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四年十一月三日施行。

附修正「在臺原有戶籍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許可辦法」

部　　長　劉世芳

在臺原有戶籍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許可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之

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指在臺灣地區原設有戶籍人民於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

用大陸地區護照，致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

　　前項所定適用對象，不包括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再次

轉換為大陸地區人民者。

第　三　條　　申請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對臺灣地區國防安全、國際形象或社會安定有重大特殊貢獻。

　　二、有助於臺灣地區整體利益。

　　三、基於人道考量。

第　四　條　　申請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申請人在臺灣地區：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合法停留者，或經廢止臺灣

地區戶籍尚未離境者，親自向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提出

申請。

　　二、申請人在大陸地區：應向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機構或依第二項

規定委託之民間團體（以下簡稱權責機構）在大陸地區分支機構申

請。未設立分支機構前，由其在臺灣地區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向移

民署申請；其在臺灣地區無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者，得委託他人或以

掛號郵寄向移民署申請。

　　三、申請人在香港或澳門：應向行政院於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

委託之民間團體申請，由移民署派駐之人員審查後核轉移民署辦理。

　　四、申請人在海外地區：應向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

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申請。駐外館處有移民署派駐審

理人員者，由其審查；未派駐審理人員者，由駐外館處指派人員審查

後，均由駐外館處核轉移民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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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申請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應填具申請書，並備具下列證明文件：

　　一、經權責機構驗證之喪失大陸地區戶籍及未申領持用或已放棄（註銷）

大陸地區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證明文件。

　　三、經權責機構或駐外館處驗證三個月內經大陸地區或海外地區核發之刑

事紀錄證明文件。但申請人未滿十八歲者，免附。

　　四、符合第三條申請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要件之證明。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人依前條第一款規定申請者，應另備具臺灣地區之入出境證件。

　　申請人依前條第二款規定委託他人申請者，受委託人應檢附經權責機構驗

證之委託書。

　　第一項第一款之文件未能於申請時繳附者，得就該款所定情形先行具結，

並於經許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於許可之翌日起算三個月內補附之。

第　六　條　　申請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可；已許可

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一、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

地區護照。

　　二、持用偽造、變造、無效或經撤銷之文書、相片申請。

　　三、現（曾）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

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

　　四、現（曾）參加或資助內亂、外患團體或其活動。

　　五、現（曾）參加或資助恐怖或暴力非法組織或其活動。

　　六、在臺灣地區外涉嫌重大犯罪。

　　七、現（曾）為中共從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

　　八、現（曾）違背大陸政策或法令。

　　九、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安全、國家利益或社會安定之虞。

　　十、違反其他法律或法規命令，情節重大。

　　依前條第四項規定先行具結，經許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未於許可之

翌日起算三個月內補附該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文件者，撤銷其許可。

　　第一項得撤銷或廢止許可之案件，由移民署邀請相關機關共同審查之。

第　七　條　　經許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由移民署核發許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

分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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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第　八　條　　經許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申請恢復臺灣地區戶籍者，應向移民署申

請入國證明文件，持憑至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申請人未在原戶

籍地居住者，向現住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

　　依第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撤銷或廢止許可者，並應通知戶政事務所撤

銷或廢止其戶籍登記。

第　九　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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